
2021年1月，何先生花了169万购

买了江女士名下经中介介绍的一套装

修房屋，二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当年 11 月，江女士收到全部房款。

2022年 1月 3日，何先生、江女士及中

介三方在签署了《买卖物业交接确认

书》后，当天就完成房屋交接。次日，

本以为能安心入住的何先生被物业人

员告知他新买的房屋卫生间存在漏水

问题。

卫生间成“水帘洞”，何先生只好

多次联系江女士，希望江女士能对漏

水问题进行修复。但江女士却表示房

屋卫生间的漏水问题在其出售给何先

生时便已存在，其未告知何先生而告

知了中介人员。现在房屋已经完成交

接，房屋已经是何先生的，有问题也应

由何先生自己解决。于是，遭到拒绝

的何先生将江女士起诉至法院。

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结果：南沙法院依法判令江女士

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涉案房屋卫

生间的漏水原因进行查明并予以修

复。

依据：法院审理认为江女士确认

涉案房屋在出售给何先生时便存在漏

水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五百八十二条之规定，何先生要

求江女士修复涉案房屋卫生间的漏水

问题，合法有据。二手房买卖中隐蔽

的工程质量问题不易查验，买家对于

房屋的具体情况很难全面了解，只能

信任卖家和中介，有时纠纷就由此发

生。法官提示，购买二手房时，买家

应在签订合同前、房屋交接时仔细查

验所交易房屋的装修细节，包括隐蔽

工程质量瑕疵及开关、水、电、气使用

情况等；考虑约定一定期限的质量保

证期、在合同附件中明确约定质量问

题的后果等以降低风险；若房屋交付

使用后发生质量问题，应当及时固定

证据，明确质量问题的原因，证明质量

问题与卖家所交付房屋装修之间存在

直接、唯一的因果关系，排除因自身使

用过程中的其他原因导致，否则提起

诉讼也将面临因证据不足而诉请不被

支持的风险。 （杨喜茵)

房屋漏水
●明知房屋漏水却不告知买家

卖家需要担责

拍案惊奇
对于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来说，购房都是一件极为重

要的事。那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安乐窝”，一定是温暖舒
适、遮风挡雨的家。但偏偏有些人在购房的过程中就会遇
到各类问题，稍有不慎，烦心事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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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买到“凶宅”●从邻居口中得知房主妻子自缢身亡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审理，吴某在出售涉案房

屋时，未向王某如实披露该房屋曾发生

非正常死亡事件，这有违诚信原则以及

公序良俗原则，双方就涉案房屋签订的

买卖合同属于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

同，依法判决撤销《房产买卖合同》，吴

某退还购房款158万元，并赔偿损失94

万余元，王某须将房屋恢复登记至吴某

名下。

天河法院综合审判庭林吉法官认

为，房屋能否让人住得舒适、住得安心，

是重要的考量维度，“凶宅”属性必然会

对王某的购房意愿、房屋最终交易价格

等产生重要影响。

吴某应对“凶宅”属性主动如实披

露，但他却只字未提。而王某作为购房

者，亦未尽到审慎义务，没有充分、全面

了解房屋的详细情况。

虽然吴某存在过错，但王某已实际

享有了涉案房屋四年的占有、使用、收

益的权益。因此，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

责任以及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酌

情判令吴某赔偿王某损失94万余元。

法官提醒，虽然法律没有对“凶宅”

进行准确界定，“凶宅”属性也不影响房

屋的实际使用价值，但却会严重影响购

房者的心理感受。所以，在房产交易过

程中，出售者要充分履行合同披露义务，

对房屋的情况进行如实、全面的介绍。

购房者也应对房屋的相关情况进

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充分考虑各种因素

后再决定是否签订购房合同，避免不必

要的纷争。 （高京）

2016年 6月，王某在广州市天河区

看中一处房产，并以 158万元的价格从

吴某的手中购入。时间过了四年，到

2020 年 9 月时，王某将这处房产以 275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朱某夫妇。

然而，就在朱某夫妇购入房子不

久后，就从邻居口中听闻该房实为

“凶宅”。为此夫妇二人与第一任房

主吴某核实，吴某承认其妻确于多年

前在该房屋自缢身亡。至此，不光是

朱某夫妇，就连在房子内住了四年的

王某，才第一次得知这间房子实为

“凶宅”。

鉴于这一情况，朱某夫妇随即到法

院申请撤销与王某的购房合同。法院

判令王某向朱某夫妇返还275万元并承

担诉讼费。

王某认为自己很冤，因为当年吴

某没有如实告知房子的情况，现在自

己的房子因此卖不出去，且又背上了

官司。王某要求吴某退房，赔偿损

失。然而吴某认为，自己并非故意隐

瞒，他只是认为妻子已去世多年，也不

是凶杀、意外事故，没必要主动告知。

而且房子距离当初与王某的交易已过

去多年，现在自己既没钱也没购房资

格，所以拒绝赔偿。

王某认为，“凶宅”一事属于订立合

同的重要事实，吴某在房产交易时对房

屋曾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只字未提，明

显是有意隐瞒误导。王某遂将吴某诉

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房产买卖

合同，吴某返还购房款 158万元并赔偿

损失118万余元。

■赖方方/绘图

选个“安乐窝”烦心事真多

2016 年，陈先生购买了珠海某小区一栋 2 楼的房屋。

购房时，陈先生通过宣传册看到 2楼的前方有一栋低矮楼

层的商业文化活动中心，但宣传册上并未标注该中心的层

高，开发商也没有提前告知陈先生房屋存在的不利因素。

在 2018年，陈先生在办理收楼时发现，房屋阳台被毗

邻的商业文化活动中心屋顶遮挡、排放口正对房屋室内、

空调外机距离阳台过近且有噪声等问题，于是陈先生向开

发商提出整改诉求。岂料，开发商断然拒绝，因与开发商

协商不成，陈先生诉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

某房产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地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结果：一审法院判决某房产公司按房屋总价

款的3%即81925.23元赔偿陈某损失。某房产公司

不服一审判决，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请求改判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依据：二审法院认为，陈某与某房产公司签订

合同时，商业文化中心尚未建成，陈某无法得知该

中心建成后的实际情况。合同约定，开发商承诺

已将遮挡或妨碍房屋正常使用的情况告知购房

者，该商品房不存在大、中型遮挡物及妨碍房屋正

常使用的情况。但是，某房产公司在销售时仅向

陈某告知房屋与商业文化活动中心相邻，未告知

该中心具体的楼高、与房屋的间距以及对房屋的

遮挡程度等，未完全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已构成违

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杨喜茵）

阳台被挡 ●发现房屋被遮挡双方起争议
●未尽说明义务开发商需赔偿


